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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

新《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3月 1日起施行

公共收益归全体业主所有

3 月 1 日，新《上海市住宅
物业管理规定》正式施行，对以
上这些问题作了明确规定。
随着上海经济社会的快速

发展，住宅小区内一些老问题
和新的“急、难、愁”问题互相
交织，业主委员会运作不规范、
物业服务收费和停车收费价格
放开后缺乏议价机制、专项维
修资金续筹和使用难、公共收
益使用账目不透明及停车难等

问题日益凸显。
据市房管局介绍，新 《规

定》吸收了本市近年来在创新
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及住
宅小区综合治理方面的实践经
验，结合国家审批制度和本市
房屋管理体制改革的实际情
况，对住宅物业管理中存在的
突出矛盾和市民群众关心的热
点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
值得一提的是，新增物业服

务合同备案制度，便于及时了解和
掌握为住宅小区提供物业服务的企
业主体、服务价格、服务标准等相关
情况，加强对物业服务企业和项目
经理的日常监督检查。在业主普遍
反映的停车收费问题上，明确了开
发商在业主大会成立前不得擅自调
整前期物业合同中约定的产权车位
租赁价格，设立了业主大会成立后
开发商产权车位调整租赁价格的备
案制度，解决实行市场调节情况下
开发商产权车位乱涨价问题。
另外，《规定》中还明确市房管

部门应定期发布住宅小区物业服务
标准，物业协会定期发布物业服务
价格监测信息，实行包干制收费方
式的小区物业服务费调整前必须经
过审计或者评估，促进形成“质价相
符”的物业服务收费议价机制。对
于小区的公共收益，要进一步规范
公共收益的用途和使用程序，优化
专项维修资金续筹机制和紧急维修
的相关程序，加强住宅小区资金监
管，强化政府托底义务。

（新闻晨报）

问：小区的公共收益应当用于哪
些方面？

答：公共收益应当主要用于补充专项
维修资金， 也可以按照业主大会的决定使
用。 公共收益主要用于补充专项维修资金
的，应当按季度补充且补充比例应当高于公
共收益金额的百分之五十。公共收益补充专
项维修资金后的剩余部分，应当按照业主大
会或者共同拥有该收益业主的决定，用于业
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工作经费、物业管理活
动的审计费用、拥有该收益业主的物业维护
费用或者物业管理方面的其他需要。

问：当专项维修资金余额达到法
定筹集标准时，如何续筹维修资金？

答：专项维修资金余额不足首期筹
集金额 30%的， 业主应当及时启动再次
筹集程序， 再次筹集的具体方式及筹集
金额、期限、程序、资金入账等事项由业
主大会作出决定。 专项维修资金管理规
约未就再次筹集专项维修资金进行约

定， 且业主大会在 90日内未作出决定
的， 业主委员会应当书面通知专项维修
资金开户银行向需要交纳专项维修资金

的业主发出交款通知， 通知其应交金额
和交纳时间。 业主应当自收到交款通知
之日起 90日内，一次性将专项维修资金
账户余额补至首期筹集金额的 50%。

问：哪些情形可以启动紧急维修
程序使用专项维修资金？

答：发生下列情形，不属于工程质

量保证范围且需要使用专项维修资金

的，可以启动紧急维修程序：
（一）水泵、水箱（池）故障，影响

正常使用的；
（二）电梯故障，电梯专业检测机

构出具整改通知书要求停运的；
（三）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自动喷

淋系统、消火栓系统损坏，消防部门
出具整改通知书的；

（四）外墙墙面、建筑附属构件有
脱落危险，经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
证明的；

（五）屋顶或外墙渗漏等情况，严
重影响房屋使用， 经有资质的鉴定机
构出具证明的。

问：遇到紧急维修事项，业主委
员会不同意使用专项维修资金，该怎
么处理？

答：业主大会成立后，遇到紧急维
修事项， 物业服务企业或者自行管理执
行机构应当持有关材料向业主委员会和

物业所在地房管机构报告， 并向业主委
员会提出列支专项维修资金的申请，经
业主委员会审核同意后组织实施。 业主
委员会对维修、 更新方案未在七日内审
核同意， 且已出现影响房屋正常使用或
者居民人身财产安全情形的， 区房屋行
政管理部门可以组织代为维修。 维修费
用经具有相应资质的中介机构审价后，
凭审价报告和区房屋行政管理部门出具

的支取通知，在专项维修资金中列支。

【热点问答】

Q&A
�业委会委员应当符合什么法定条件？
业主与物业服务企业如何商定物业服务费收

费标准？
小区的公共收益应当如何使用？
专项维修资金余额达到法定筹集标准时如何

续筹？
遇到紧急维修事项如何处理？


